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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98 (e)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 

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概述了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开展的活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继续在区域内

外促进对话和建立信任，在大韩民国济州组办了第十二届联合国-大韩民国裁军和

不扩散问题联席会议。会议成为在全球和区域两级应对相关领域重大挑战的重要

国际论坛。该中心开展了国家能力建设项目，以便在缅甸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

法贸易，以及在蒙古国和尼泊尔加强这些国家执行有关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国际条

约。中心还在 2013 年 6 月《武器贸易条约》（大会第 67/234 B 号决议）开放供签

署之后，组织区域研讨会来宣传该《条约》，并且组织了有关信息和网络安全的

区域研讨会。中心在努力加强外联和宣传活动之外还开展了和平与裁军教育活

动。该中心还加大了交流和外联工作力度，以期加强其与区域内各利益攸关方的

接触。 

 在会员国和其他伙伴的支持下，区域中心计划在下一年扩大其旨在应请求向

该区域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实际援助，以提高应对裁军、军控和不扩散

领域挑战的能力的方案。 

 
 

 * A/69/50。 

http://undocs.org/A/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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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中心完全依靠自愿财政捐款来执行方案活动。秘书长谨向包括东道国尼

泊尔在内的会员国以及通过财政捐款和实物捐助支持中心业务和方案的其他伙

伴表示感谢。他呼吁区域内外各国为该中心提供自愿捐款，以确保区域中心能够

持续开展活动和业务，并完成大会所赋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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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1. 大会第 42/39 D 号决议规定，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的任

务是，通过适当利用可得资源应要求向亚太区域各会员国互相商定的倡议和其他

活动提供实质性支持，执行和平与裁军措施。区域中心促进和协调联合国裁军事

务厅在亚太区域开展的区域活动。 

2. 大会在其第 68/59 号决议中，欣见区域中心去年开展的活动。大会重申其大

力支持该中心在促进联合国在区域一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以增强亚太区域会员

国之间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报告该决议执行

情况。 

3. 本报告根据上述请求提交，并述及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

间区域中心的活动。本报告附件载有显示区域中心 2012-2013 两年期信托基金第

二年财务状况的财务报表。 

  二. 区域中心的活动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方案活动：推动执行全

球裁军和不扩散文书，包括通过援助国家能力建设；增进裁军、不扩散和区域安

全领域的对话和建立信任；及执行外联和宣传倡议。 

 A. 推动执行全球裁军和不扩散文书 

5. 在 2013 年 6 月《武器贸易条约》开放供签署后，2013 年 11 月 26 日和 27

日，区域中心在马尼拉举行了一次会议，以推动有关该《条约》的区域对话，并

讨论促进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的步骤。亚洲和太平洋区域 19 个会员国的代表

与会，会议由菲律宾政府主办，并得到新西兰和瑞士政府的财政支持。 

6. 在该区域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优先领域和共同挑战，并确定了协助该区域

各国努力实现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的工具。国际和区域专家就对与会各国努力

批准《条约》而言至关重要的各领域中的法律问题、可能的援助机制和技术事项

提供了信息和深入见解。 

7. 区域中心支持 2014 年 2 月 20 日至 21 日以及 6 月 9 日至 10 日在加德满都举

行的两次有关国家执行《关于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

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讲习班。在欧洲联盟的财政支持下，讲习班汇集了约

20 名来自尼泊尔 12 个相关政府机构的官员，并为他们与国际专家就尼泊尔执行

该《公约》的主要问题和未来方向展开积极讨论提供便利。专家们向与会人员简

要介绍了该《公约》的性质、要求、批准程序和目标。根据尼泊尔的具体需要，

商定了尼泊尔执行该《公约》的 2014 年行动计划。 

http://undocs.org/A/RES/42/39
http://undocs.org/A/RES/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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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物武器公约履约支助股和区域中心与蒙古国政府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合

作，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至 29 日在乌兰巴托举办了一次有关国家执行《禁止生

物武器公约》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

公约》的讲习班。在欧洲联盟的财政支持下，讲习班汇集了蒙古国 18 个政府部

门和机构以及民间组织人员参与，他们与国际专家一道讨论蒙古国执行这两项公

约的主要问题和未来方向。专家们特别向与会人员简要介绍了这些公约的性质、

要求、批准程序和目标。会议还讨论了蒙古国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行动计

划的编制工作。 

9. 区域中心与缅甸外交部和国防部合作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讲习班，以协

助缅甸加强各个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在小武器和轻武器管制方面，以及有效执行

《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方面的

能力。该讲习班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和 16 日在奈比多举行，汇集了 40 多名来

自 18 个国家部门和机构的政府官员，讨论有关执行该《行动纲领》的政策、做

法和技术问题。所探讨的专题从相关国际和区域文书到武器和弹药库存的管理，

参加讲习班的国家官员和国际专家分享了最佳做法。为进一步确保长期可持续

性，讲习班用越南语编写了一套关于小轻武器问题的重要背景文件包，供政府官

员今后作为资料使用。该活动由缅甸政府主办，并且得到了瑞士政府的财政支持。 

 B. 增进裁军、防扩散和安全领域的对话和信任 

10. 在继续推动所谓“济州进程”的同时，2013 年 11 月 14 日和 15 日，区域中

心与大韩民国外交部共同在大韩民国济州举办了第十二届裁军与不扩散问题联

席会议。来自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研究机构和学术界的约 50 名代表与会。 

11. 该会议以“21 世纪核不扩散体制：挑战和前进道路”为主题，侧重于一系列

不扩散问题，其中特别强调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 (2004) 号决议。与会人员述

及二十一世纪来自非国家行为者的新安全扩散挑战，并审查了安全理事会第 1540 

(2004)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工作。他们还就如何将执行第 1540 (2004) 号决议与

现有出口管制制度联系起来提出了意见，并强调政府在防止核恐怖主义方面与产

业和学术界建立牢固关系的重要性。该会议成为国际裁军界成员就裁军与不扩散

主要挑战进行非正式和坦率讨论的重要论坛。该会议有助于与会人员深入了解复

杂问题，促进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信任，以及探索试图解决不扩散挑战的各种备

选办法。 

12. 在 2013年 6月关于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政府专家

组会议后，区域中心举办了一次会议促进有关网络安全问题的对话。共有来自

25 个会员国、学术界、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联合国组织的 74 名代表与会，

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5 日至 6 日在北京举行。该会议由中国外交部主办和支持，

并与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联合承办。参与网络安全问题国家政策协调的高级官

http://undocs.org/S/RES/1540(2004)
http://undocs.org/S/RES/1540(2004)
http://undocs.org/S/RES/1540(2004)
http://undocs.org/S/RES/1540(2004)


 A/69/127 

 

5/8 14-57575 (C) 

 

员讨论了新出现的挑战、联合国在促进网络安全对话中的作用，以及国家、区

域和国际应对措施（包括内部协调、能力建设、建立信任措施和制定国际行为

准则）。 

 C. 伙伴关系、外联和宣传 

13. 2013 年 6 月和 7 月，该中心在尼泊尔举办了其第二届儿童艺术竞赛，主题是

“人人享有和平”。来自加德满都谷地 12 所学校的 900 多名学生参加了竞赛。提

前在学校开展的专题简介帮助参赛儿童思考、讨论和设想和平对于他们及其家人

和社区的意义，然后通过绘画表达出来。项目的高潮在是 2013 年 9 月 20 日举行

的颁奖典礼，这一天恰逢国际和平日。通过绘画，学生思考了自己与和平和冲突

的关系，这是冲突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4. 2013 年 8 月，区域中心启动了一个项目，协助尼泊尔教育部将和平与裁军教

育纳入国家课程和教科书。在 4 次讲习班上，该中心针对政府官员提供了分别侧

重于以下方面的培训和技术支持：为现有课程的差距分析提供帮助；制定有关和

平与裁军教育的示范课程；将和平与裁军教育纳入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国家课程；

以及在八年级的国家教科书中插入新的和平与裁军课文。这些教育举措将每年在

全国范围内覆盖约 400 000 名青少年，并将有助于在下一代当中加强和平文化。 

15. 区域中心实质性参与了 2013 年 8 月在日本琦玉市举行的有关国际问题的学

生演讲活动，有助于学生理解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来自 6 所中学的学生进行了

演讲，分享他们对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期望。来自日本外务省、促进裁军和不扩

散中心，以及区域中心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小组发表了评论。此次活动由琦玉市及

其教育委员会与日本外务省、日本模拟联合国和区域中心合作举办。该活动是促

进和平与裁军教育的典范，展示了增强地方政府与联合国合作的潜力。 

16. 在审查期间，区域中心加强了与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包括东南亚国

家联盟、欧洲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太平洋岛屿论坛以及联合国实体的伙伴

关系。该中心还扩大了交流和外联活动，以便将学术机构和区域非政府组织纳入

其中。 

17. 区域中心继续加强其外联和宣传活动，以确保定期从总体上提供有关其工作

和裁军问题的及时和准确的信息。该中心逐步拓宽其与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的

接触，尤其是通过启动新网站和制作关于其尼泊尔和平与裁军教育项目的短片。

该短片于 9 月 18 日在纽约联合国办事处和日内瓦办事处放映，以纪念国际和平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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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今后的活动  

18. 在继续其常规活动的同时，区域中心计划进一步扩大努力，应区域各国请求，

主要在培训、技术援助和其他能力建设形式等领域为各国提供援助，特别是在执

行《武器贸易条约》和安全理事会第 1540 (2004) 号决议方面。这些努力将包括： 

 (a) 为促进亚太区域各国尽早批准《武器贸易条约》及今后执行该《条约》，

中心将继续促进有关该《条约》的区域对话，并应请求协助区域各国努力推动批

准《条约》，包括通过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和外联活动； 

 (b)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540 (2004) 号决议，该中心计划支持国际社会努力

防止非国家行为者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用于恐怖主义目的。作为裁军

事务厅的一部分，该中心将同 1540 委员会及其专家、各会员国，以及其他利益

攸关方密切合作，推动充分执行这一重要举措。 

 (c) 该中心将继续其在尼泊尔的和平与裁军教育活动，以期在今后向区域其

他国家提供该方案。 

  三. 人员配备和资金筹措  
 

 

19. 三个员额由经常预算供资：区域中心主任、1 名专业人员（P-3）和 1 名一般

事务人员（G-7）。东道国尼泊尔通过自愿捐助，提供 2 名当地支助人员。此外，

日本向中心提供 1 名初级专业人员，芬兰向中心提供 1 名联合国志愿者，瑞士提

供 2 名联合国青年志愿者。该中心依靠自愿捐款资助其一切实务方案和部分业务

费用。秘书长鼓励其他会员国为该中心提供类似实物支持。 

20. 2013 年，从会员国收到自愿捐款 280 754 美元。秘书长谨感谢中国、芬兰、

日本、哈萨克斯坦、尼泊尔、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瑞士、泰

国等会员国以及日本非政府组织立正佼成会为区域中心提供资金和实物捐助。此

类资金和实物捐助依然对确保中心持续开展其业务、核心活动和方案必不可少。

秘书长敦促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区域的会员国以及其他捐助方提供资金，支持执

行造福亚太区域的各项中心方案。 

  四. 结论  
 

 

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积极参与并支持亚太区域的和平与裁军举措。

区域中心继续在执行任务方面同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应请求为会

员国提供援助并开展外联和宣传活动。中心将在可行情况下扩大其活动的广度和

范围，包括确定新的创新模式为区域会员国提供支持。在大韩民国召开的年度会

议继续作为重要论坛，促进裁军、不扩散和安全等领域的对话与建立信任，而且

中心期待着将于 2014 年 8 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有意义且富有建设性的第二十五

届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中心随时准备扩大为会员国提供的援助，以解决它们在

http://undocs.org/S/RES/1540(2004)
http://undocs.org/S/RES/15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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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和不扩散领域面临的挑战。其主要目标是区域各国视中心为和平、安全与裁

军问题的主要参照和支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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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 年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信托基金财务状况 

 （美元）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2013 年 1 月 1 日 706 667 

 收入   

  自愿捐款 290 754
a
 

  利息收入 4 993 

  其他/杂项收入  39 201
b
 

 其他基金转入的款项 40 000
c
 

 收入和其他基金转入共计 374 948 

支出 262 537 

方案支助费用 26 851 

给捐助方的退款 7 259
d
 

 支出和退款共计 296 647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 2013 年 12 月 31 日 784 968
e
 

 

a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共收到捐款 290,754 美元：中国（50 000 美元）、哈萨克斯坦（19 975

美元）、尼泊尔（96 264 美元）、新西兰（75 295 美元）、巴基斯坦（4 972 美元）和大韩民

国（44 248 美元）。 

b 表示上期支出的偿还款项。 

c 表示经日本政府授权自全球和区域裁军活动信托基金转入的款项。 

d 代表给德国政府的退款。 

e 由截至 2013 年 1 月 1 日的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加上 2013 年收入和其他基金转入的款项，

减去 2013 年支出和退款组成。 

 

 

 


